附件6

臺北市106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作品申請放棄聲明書
一、作品基本資料：
	科別
	□數學  □物理  □化學  □生物
□地球科學      □應用科學
	組別
	□高中組
□國中組

	作品名稱
	


二、作品放棄說明：
	本作品經申請「臺北市106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」與「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106年青少年科學人才培育計畫」同時獲得獎助資格，惟基於獎助計畫公平原則，經與家長、指導教師討論後，決議放棄下項計畫及其獎助項目，特此聲明。
□放棄臺北市106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（編號：        ）

□放棄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106年青少年科學人才培育計畫（編號：        ）學生執行研究之經費，保留指導教授指導費
□放棄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106年青少年科學人才培育計畫（編號：        ）全額經費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此致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

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

中華民國 106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
三、計畫申請人正楷簽章
	作者
	
	
	


	家長
	
	
	

	指導教師
	
	


申請單位全銜：
承辦人：




       單位主管：





校長
備註：1、請以正楷書寫表格中相關資料；

2、請於106年5月31日（三）前將本聲明書經核章正本逕寄：11452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二段100號「臺北市立麗山高中教務處設備組收」，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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